
 

国融证券 

关于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

常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挂牌公司房产被司法拍卖 是 

2 其他 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多次被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  

是 

3 其他 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不适用 

4 其他 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发行股票事宜 不适用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挂牌公司房产被司法拍卖 

挂牌公司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恒业八街 6 号院 8 号 1 至 4 层 102 的房产被

司法拍卖，详见挂牌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名下资产被法院司法拍卖的公

告（补发）》（2024-001），挂牌公司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该房产为公司主

要经营用房产。 

2、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详见挂牌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6日、2023 年 01月 03日、2023年 05月 10 日、2023年 07月 28日、

2023 年 08月 08日、2023年 09月 14日、2023年 10月 26日披露的相关临时

公告。 



3、关于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挂牌公司”或“宏伟

超达”）通过公告等公开信息的方式，在不同的时段向市场和广大股东公布了

公司拟进行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与中山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0 日签署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IPO）

之财务顾问协议，并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签署财务顾问协议的公告》）；在北交所上市（2020年 4月 24日发布的

《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备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精选层挂牌的提示性公告》）；赴港上市（2021 年 4月 21日发布的《关

于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泰金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拟赴港上市

保荐协议的公告》）。 

目前挂牌公司未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赴港上市发布进展公告，且

国内主板、创业板及科创板等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及赴港上市等涉及较多准

入条件，挂牌公司未就公司是否符合相关准入条件发表过明确意见。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赴港上市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挂牌公司在北交所上市事宜，主办券商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发布了《国

融证券关于北京宏伟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对挂牌公司

“2020 年未进入创新层，且在 2021 年 5 月前亦无法进入创新层并申请公

开发行进入精选层（现在为北交所）”进行了风险提示。截至目前，挂牌公司处

于新三板基础层，尚不具备在北交所上市的条件。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证监会在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亦不存

在已向当地证监局报送关于股票公开发行辅导备案材料事项。 

4、关于非公开发行-定向发行股票事宜 

主办券商获悉挂牌公司及其主要管理者向投资者承诺以定向发行股票的

方式给予投资者股份的相关投诉。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有且仅有一次

股票发行，详见 2019 年 01 月 14 日发布的临时公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及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不存在全国股转系统在审股票定向

发行事项。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公司主要经营用房产被司法拍卖，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一定的影

响。 

2、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对公司的信誉和

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一定影响。 

3、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证监会在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亦

不存在已向当地证监局报送关于股票公开发行辅导备案材料事项；挂牌公司处

于新三板基础层，尚不具备在北交所上市的条件。 

4、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不存在全国股转系统在审股票定向发行事

项。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公司经营情况。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上述风险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国融证券  

2024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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